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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9F_E8_B5_84_E6_c80_306958.htm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

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

〕9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

、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

局）： 为了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有

效解决煤炭、煤层气矿业权重叠问题，促进煤炭和煤层气资

源综合开发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

配套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

采利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6〕47号），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和鼓励煤炭矿业权人综合勘查开采煤

层气资源 （一）投资人申请煤炭探矿权，应提交煤炭和煤层

气综合勘查实施方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设置煤炭探矿权，

应对煤炭和煤层气综合勘查实施方案进行严格审查。煤炭探

矿权人在依法取得煤炭勘查许可证后，应对勘查区块范围内

的煤炭和煤层气进行综合勘查。 （二）煤炭探矿权人完成勘

查工作，应提交综合勘查报告，并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储量评

审（估）、备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探矿权人可直接申

请煤炭采矿权： 1.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采煤的； 2.采用井工开

采，煤层中吨煤瓦斯含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 3.采用井工

开采，煤层中吨煤瓦斯含量高于国家规定标准但不具备规模

化地面抽采和开发利用条件的。 对于上述情形，凡煤层气资

源可综合回收利用的，应在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予以综

合考虑，实现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合理利用。 （



三）经勘查，煤层中吨煤瓦斯含量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的大、

中型煤炭矿产地，在进行小井网抽采煤层气试验的基础上，

提交煤炭和煤层气综合勘查报告，并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储量

评审（估）、备案。具备规模化地面抽采条件的，煤炭探矿

权人应按照“先采气，后采煤”的原则，统一编制煤炭和煤

层气开发利用方案，依法向国土资源部申请煤层气采矿权，

并申请划定煤炭采矿权矿区范围。 （四）经地面抽采，残留

煤层气降至国家规定标准以下的开采范围，原煤炭矿业权人

可依据煤炭和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方案及划定的矿区范围提

出煤炭采矿权申请，按法定程序领取采矿许可证，并申请注

销原煤层气采矿权。 二、进一步加强煤层气矿业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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